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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淼

科技”、“发行人”或“公司”）已会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

师”）、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落实，并按照落实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问题回复，现提交贵所，

予以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落实函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的释义相同。本回复报告的字体说明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补充披露、修改 楷体、加粗 

本落实函回复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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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对于大型终端客户，发行人采用“产品+技术服务”的服务型销售模式。请

补充说明“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技术服务”在该业务模式下的重要性，技

术服务是否单独计价或收费；结合合同约定及企业会计准则，分析说明发行人该

类业务收入确认时点是否恰当。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请补充说明“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技术服务”在该业务模式下

的重要性，技术服务是否单独计价或收费 

1、“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 

公司的大型终端客户主要为造纸企业，其生产规模较大，对化学品的需求量

大，复购率高，并且对造纸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供应商的要求也较高，尤其重

视服务响应速度、是否全流程跟进等相关服务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向大型终端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服务及相关生产基础支持，包

括售前和售后现场服务。 

环节 具体服务内容 

售前服务 

（1）进行客户现场加药系统的设计和安装； 

（2）提交造纸化学品应用工艺方案； 

（3）协助进行纸机湿部化学检测、调试与开机服务。 

售后服务 

（1）公司派驻现场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培训服务； 

（2）定期对纸机系统生产和药剂使用情况进行日常和系统监测； 

（3）提交日常技术服务报告和月度回顾服务报告； 

（4）应急问题处理。 

2、“技术服务”在该业务模式下的重要性 

对于大型终端客户，公司采用“产品+技术服务”的服务型销售模式，在销售

产品的基础上为其提供药剂筛选、现场指导等技术服务。特别对于现代化大型造

纸客户，其产品需求量大且纸机系统复杂，为保证纸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客户对

化学品的合理和规范使用需要专业、全面、及时的深度技术支持。公司通过配套

加药设备并提供综合性技术服务，及时响应客户现场生产需求，并深入参与客户

工艺改进及配套药剂方案的探讨，根据客户工艺变化及时调整化学品应用工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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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保证化学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公司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客户满意的服

务体验，增强客户粘性，从而获得后续订单机会。 

根据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招股书披露的聚丙烯酰胺行业特有的经

营模式，对于制浆造纸、矿物洗选等应用领域，聚丙烯酰胺产品需要根据具体的

应用环境（包括水质、pH 值、生产工艺）、终端客户需求等方面进行定制化研发

及生产，产品使用需进行专门培训和技术指导。部分聚丙烯酰胺生产企业直接服

务于终端客户，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及专业技术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该模式

下客户较为稳定。 

根据凯米拉官网描述，其为客户提供全面化学品管理（TCM），可以为造纸

厂提供所需的全系列化学品产品、专业技术和智能流程管理技术。除正常的技术

支持外，其还可以为客户提供专属现场服务工程师，现场处理化学品应用和排除

故障。 

由此可见，公司根据下游客户的所属行业特点及实际需求采用的“产品+技术

服务”的服务型销售模式是公司维护客户关系、争取后续业务机会的商业决策，

同行业相关企业亦存在类似业务模式，具有商业合理性。 

3、技术服务是否单独计价或收费 

根据公司与大型终端客户签订的合同，公司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是产品合格之

外，为了提高客户体验而无偿提供的售前、售后服务，该服务不单独计价或收费。 

（二）结合合同约定及企业会计准则，分析说明发行人该类业务收入确认时

点是否恰当 

1、公司与大型终端客户签订的主要合同内容 

是否寄

售模式 
交易内容 交货 验收 结算付款 关于技术服务的约定 

非寄售

模式 
商品名称、

数量以及单

价 

公司负责

将货物运

输到客户

指定地点 

交货现

场过

磅、抽

样检测 

货到验收合格后，公司根据

签收数量开具发票，客户收

到发票后付款 公司无偿为客户提供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技

术指导服务 寄售模

式 

货到验收合格后，公司根据

客户领用量开具发票，客户

收到发票后付款 

2、公司针对该类业务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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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对大型终端客户的化学品销售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按普通商品销售

原则核算的，于公司仓库发货并收到客户签收单据时确认收入；寄售在客户处需

公司派人现场负责投料的，客户实际领用后，双方对账确认收入 

（1）2017-2019 年度，公司的具体收入确认政策与旧收入准则的比对 

是否寄售模式 
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时予以确认 
公司的实际情况 

非寄售模式 

①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公司将货物移交给客户后，公司就丧失了商

品的所有权，其保管责任和灭失风险都由客

户承担，风险报酬已转移。 

②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

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公司将货物移交给客户后，商品存放在客户

的仓库内，由客户的仓管人员进行管理，客

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计划，不受限制的领

用和处置该商品。 

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将货物移交给客户后，商品的数量和合

同单价得到确认，收入金额可以可靠计量。 

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 

根据合同约定，在公司移交货物之后，公司

就可以开票收款，经济利益可以流入企业 

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双方交易的是商品，在商品完成移交后，本

次交易的成本就能够可靠计量。 

寄售模式 

①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公司将货物移交给客户后，公司仍旧保留商

品的所有权，但保管责任和灭失风险都由客

户承担。 

直到客户领用后，由于商品已经被领用，基

于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才全部转

移给客户 

②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

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

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直到客户领用后，由于商品已经被领用，公

司也就无法对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

效控制 

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直到客户领用后，公司才能确定双方的商品

结算数量，收入金额才能可靠计量 

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 

根据合同约定，在双方按照领用量完成对账

后，公司就可以开票收款，经济利益可以流

入企业 

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双方交易的是商品，在商品完成移交后，本

次交易的成本就能够可靠计量。 

根据公司与大型终端客户所签订的合同，商品交付和结算是销售合同的主要

内容，商品交付的同时客户会按照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指标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而合同中约定的技术服务条款作为公司对已售产品质保的一项附加义务，以解决

客户在使用本产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由于公司的产品生产工艺较为稳定，产品出厂前也会进行相应质检，公司历

史退货率较低，所以在商品交付客户或客户领用后，公司对合同收入进行确认符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 

8-1-6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2020 年 1-6 月，公司的具体收入确认政策与新收入准则的比对 

首先，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双方交易的内容为商品销售，技术服务

并不构成商品交付的前提条件。公司无偿提供的售前和售后技术服务一方面是为

了客户更好地熟悉所售产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公司在积极参与产品的终端应用的

过程中，保持与客户的技术交流，了解客户需求，从而改进产品。公司所提供的

技术服务并未构成合同中可识别的单项履约义务。 

其次，公司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客户满意度，并不影响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交付与验收等收入确认相关的条款，公司销售货物在客户签收

或者领用对账确认后，与合同相关的履约义务已经完成，与货物相关的风险报酬

已经转移，按新收入准则规定的货物控制权也已经转移给客户，因此在获得客户

签收单或对账确认单后确认收入，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3）同行业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 

产品与公司类似、下游客户包括制浆造纸行业客户，且存在类似业务模式的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①内销收入确认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收入：根据客户需求，完成相关产品生产，货物发出，

经过客户签收后确认销售收入。此时产品销售收入货款金额已确定，款项已收讫

或预计可以收回；销售产品的成本能够合理计算。 

②外销收入确认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收入：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需求，完成相关产品生产，

办理出口手续后确认收入。此时产品出口收入货款金额已确定，款项已收讫或预

计可以收回，出口产品的成本能够合理计算。” 

上述收入确认时点与公司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技术服务主要是为了提高客户产品使用体验，

保持与客户的技术交流，从而获取后续的持续订单，并不会对已经实现的产品收

入带来影响，公司的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提前确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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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事项 

（一）核查过程 

1、查阅发行人与大型终端客户的合同，了解合同的主要条款，梳理合同中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2、访谈发行人销售人员和管理层，了解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提供技术服

务的商业合理性。 

3、实地走访发行人大型终端客户，了解双方的交易模式，历史交易情况； 

4、查阅行业信息，了解技术服务在整个造纸化学品行业的重要性； 

5、根据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结合合同，按照新旧收入准则，评估公司收入确

认时点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1、发行人向大型终端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服务及相关生产基础支持，包括售前

和售后现场服务，主要目的为增强客户粘性，从而获得后续订单机会； 

2、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不单独计价或收费，不作为单项履约义务进行收入确

认，对应发生的成本当期损益化，直接计入销售费用。 

3、结合合同约定及相应期间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该类

业务收入确认时点恰当。 

问题二 

关于水处理膜及膜应用服务，请进一步披露该业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业务模

式、上下游、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营利模式；请补充说明该业务各期主要客

户情况，包括：名称、对其销售收入金额和占比。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事项 

以下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公司主营业务、主

要产品或服务的情况”之“（四）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之“5、水处理膜及膜应用

业务模式”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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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务模式 

（1）业务概述 

公司的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务包括运营服务、膜元件与膜设备销售和水处理

工程，其中以运营服务、膜元件与膜设备销售为主。在水处理膜及膜应用领域，

公司具有业务协同优势，通过多年功能性单体、水溶性高分子的研发和生产经验

积累，对于制膜核心材料的制备与创新具备一定技术优势，有利于发挥不同业务

之间的协同效应。公司在膜分离技术方面储备了优秀的研发、管理、生产方面的

人才资源，在水处理膜材料制备与膜产品制造、膜系统集成与应用技术等方面快

速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开发了可生化污水提标改造与超低排放、膜法工业废

水资源化、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等技术，在膜元件和膜设备及运营服务领域通过

实操案例完成了相应领域的经验积累，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2）公司在产业链的角色 

公司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务的上游主要为膜丝、膜片制备所需的化学品原料

厂商，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化市政水处理、制浆造纸、纺织印染、电力、石化等大

量用水的企业客户。公司所处产业链情况如下： 

 
注：蓝色虚线框处为公司业务涉及领域 

相比其他水处理膜制造厂商和膜应用厂商，公司依靠在化学品领域的多年研

发和生产经验，具有以下优势： 

①业务协同带来的技术优势 

水处理膜绝大部分是由高分子膜材料制成，其技术源头是单体原料、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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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辅料和高分子膜合成技术。公司在发展功能性单体和水溶性高分子业务的

多年浸润过程中，已经在这些“源头技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产品。例如，

公司采用自主合成的制膜专用单体 SACM 成功开发出高选择性纳滤膜，且该型号

纳滤膜已经成功地实施工业化生产与应用；公司采用对制膜用高分子材料直接进

行化学修饰的方法开发出高抗生物污染的超滤膜，该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

在水处理膜及膜应用领域，国内公司多不具备化工材料技术背景，缺乏制膜用核

心单体和水溶性高分子原料的研发技术与经验，公司具有多年从事功能性单体、

水溶性高分子的研发和生产经验积累，对于制膜核心材料的制备与创新具备一定

技术优势，因此公司在产品理解和技术研发上具有优势。 

②业务协同带来的客户资源优势 

鉴于膜设备及膜系统的终端用户集中在市政水处理、制浆造纸、纺织印染、

电力、石化等大量用水的行业，而公司通过功能性单体、水溶性高分子的长期业

务积累与这些行业客户群有着长期合作经验，有助于公司的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

务继续深耕这些市场。 

③物化结合的创新优势 

水处理工艺是一个高度专业交叉与综合的学科，本质上是“物理方法+化学

方法+生物方法”。膜法水处理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分离工艺，包括混凝、絮凝、破

乳、阻垢、杀菌、氧化等方法均属于化学处理工艺。对于化学处理技术的精通将

帮助膜法工艺得到更好的应用，甚至会引导创新技术的诞生。例如，公司已经合

成出全新化学结构形式的膜阻垢剂，这将有助于公司在给客户提供纳滤膜和 RO

膜的同时，更好地帮助其解决膜结垢问题。公司作为一家对于化学法水处理产品

制造与应用经验非常丰富的企业，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相比，具有较强的物化结合

能力，产品和工艺创新优势突出。 

（3）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及营利模式 

①运营服务 

对于运营服务，公司为园区或者业主投资建设水处理装置或工厂，并负责装

置或工厂的运营，保证出水水质和处理水量。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价格按照实际处

理水量来确认收入，运营服务收入与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相关联，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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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的运营服务项目为飞翔集中区水处理和甪直新区污水深度处理项目，飞

翔化工集中区内水处理运营服务客户为飞翔化工集中区内企业，公司为其提供中

水回用和零排放水处理服务，以膜处理工艺为主。甪直新区污水深度处理项目客

户为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公司采用“MBR 膜+多级吸附”工艺对其生

化出水进行深度处理。上述两项目对应的水处理设备等固定资产均为发行人自有

资产，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相关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固定资产 原值 净值 

是否 

自有 

飞翔化工

集中区水

处理 

房屋建筑物 2,028.41 1,704.92 是 

机器设备 4,110.14 3,304.07 是 

电子设备及其他 962.98 668.53 是 

小计 7,101.53 5,677.52 是 

甪直新区

污水深度

处理项目 

房屋建筑物 43.99 33.75 是 

机器设备 1,182.26 642.78 是 

电子设备及其他 1,318.29 654.90 是 

小计 2,544.54 1,331.43 是 

合计 9,646.07 7,008.95  

同时公司正积极开拓水处理、制浆造纸、石化、钢铁、煤化工等污水处理量

较大的水基工业客户的膜系统运维业务，主要负责下游客户自有的大型膜系统的

日常运行和维护。该类业务主要使用客户自有固定资产，运维团队由熟悉各种水

处理工艺技术路线、熟悉水处理化学药剂及水处理膜性能、掌握水处理工艺控制

要求、熟练进行设备运行调试和系统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组成。公司将结合

客户实际情况，制定最优化的整体运行方案，并按照水处理量与下游客户进行结

算。 

②膜元件与膜设备销售 

公司生产的水处理膜产品是基于亲水性高分子分离膜材料制成的膜元件/膜

组件与膜设备，主要包括 PVDF 中空纤维超滤膜（UF）和 MBR 膜、基于聚酰胺材

质的纳滤膜（NF）和反渗透膜（RO）等膜元件/膜组件及组合形成的膜设备。 

公司膜元件与膜设备的生产模式是常规产品的月度计划生产模式与项目定制

生产模式的结合。水处理膜的使用寿命一般为三到五年，根据现有膜装置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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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更换需求以及小型膜系统项目需求，公司制定了膜产品元件或组件的常备库

存，在常备库存基础上进行定期的生产与补货。对于大型工程项目的膜产品需求，

公司按照项目合同与进展，安排原料采购和组织生产，在保证及时供货的同时将

库存占用资金降到最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的膜设备为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

定制化开发的设备，公司外购部分原材料集成组装后销售给工程承包商或终端用

户。除定制化设备外，公司拟针对污水提标改造等特定领域开发标准化膜设备，

以实现同类设备的规模化生产。 

公司膜元件与膜设备销售以直销为主，对于替换性市场和技改类市场直接针

对业主开展销售工作，对于工程类新建项目，则直接针对工程总包公司开展销售

工作。 

在膜元件与膜设备市场，公司利用技术与产品价格优势保证利润点，技术先

进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长久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膜产品不同于消

耗型产品，往往一次性投资比较高，使用时间也在几年之久。公司一直将膜元件

与膜设备产品定位于国内中高端水平，利用自身多年来在亲水高分子材料技术上

的深度研发，开发出衬增强型 PVDF 中空纤维膜材料及帘式膜组件生产技术，高

选择性纳滤膜生产技术。公司充分发挥国产化技术的成本优势，定价低于进口品

牌，从而保证在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中保持较好的价格稳定性和盈利点。 

③水处理工程 

对于小型的污水处理或循环利用项目，公司或子公司可以选择直接向业主提

供项目工程承包服务，根据项目合同按照工程进度确认收入。报告期内，公司水

处理工程业务仅完成了 1 单项目，且不是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务的主要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的水处理工程项目为子公司金渠环保于 2017 年承接的国一

制纸（张家港）有限公司的“造纸废水处理及深度处理系统”项目，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启动，2017 年 12 月完成。2017 年 12 月根据客户盖章确认的项目进

度沟通函一次性确认不含税收入 794.02 万元。 

针对水处理工程项目，公司按照累计实际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

定完工进度后，根据预计合同总收入计算确定当期应确认的完工收入及相应地结

转合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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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说明事项 

报告期各期，公司水处理膜及膜应用的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6 月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水处理膜及

膜应用销售

金额 

占水处理膜

及膜应用收

入的比例 

1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 1,149.61 37.05% 

其他 28.19 0.91% 

合计 1,177.80 37.96% 

2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 715.58 23.06% 

3 张家港市给排水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540.27 17.41% 

4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150.37 4.85% 

5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149.52 4.82% 

合计 2,733.55 88.10% 

2019 年度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水处理膜及

膜应用销售

金额 

占水处理膜

及膜应用收

入的比例 

1 索尔维 

运营服务 1,718.62 31.30% 

其他 50.91 0.93% 

合计 1,769.53 32.23% 

2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 1,472.73 26.82% 

3 湖北凝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1,052.28 19.17% 

4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357.63 6.51% 

5 阿科玛 

运营服务 324.68 5.91% 

其他 14.53 0.26% 

合计 339.21 6.18% 

合计 4,991.39 90.91% 

2018 年度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水处理膜及

膜应用销售

金额 

占水处理膜

及膜应用收

入的比例 

1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 1,421.77 34.29% 

2 索尔维 
运营服务 1,260.99 30.41% 

膜元件与膜设备 53.4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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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80.00 1.93% 

合计 1,394.44 33.63% 

3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571.03 13.77% 

4 鲁南新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187.18 4.51% 

5 阿科玛 

运营服务 127.51 3.08% 

其他 12.49 0.30% 

合计 140.01 3.38% 

合计 3,714.42 89.58% 

2017 年度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水处理膜及

膜应用销售

金额 

占水处理膜

及膜应用收

入的比例 

1 索尔维 

运营服务 1,381.99 37.68% 

其他 76.24 2.08% 

合计 1,458.23 39.76% 

2 国一制纸（张家港）有限公司 水处理工程 794.02 21.65% 

3 山东贵和显星纸业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615.51 16.78% 

4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 193.90 5.29% 

5 上海翔辰贸易有限公司 膜元件与膜设备 159.83 4.36% 

合计 3,221.48 87.83% 

注：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已合并披露，具体如下： 

1、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包括：索尔维（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索尔维（镇江）化学品

有限公司、SOLVAY（法国）、氰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水处理膜及膜应用业务包括运营服务、膜元件与膜设备销售、

水处理工程等。 

其中针对索尔维、阿科玛和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运营服务属于

持续性交易。2017 年 11 月甪直污水处理项目投入运营，2018 年度至 2020 年 1-6

月运营服务销售金额分别为 1,421.77 万元、1,472.73 万元和 715.58 万元，较为稳

定。2019 年度公司向索尔维和阿科玛的运营服务销售金额呈上升趋势，主要因公

司针对索尔维、阿科玛等集中区企业的中水回用和零排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并投

入使用，中水经过反渗透后可以再利用，提高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相应水处

理服务的技术含量较高，水处理业务的单价提高。 

随着公司水处理膜业务的不断开拓以及新生产线投产，膜元件与膜设备的销

售金额不断增加，报告期内新增客户包括上海翔辰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贵和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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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业有限公司、鲁南新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张家

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湖北凝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给排水公司等。 

问题三 

请补充说明：（1）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久

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发行人

与上述三家公司交易的原因及历史情况。（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

司的合同签订、履行、货款支付等具体情况。 

请保荐人、律师和会计师结合对上述情况的核查，说明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

司交易的真实性、公允性，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

或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人、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

司交易的原因及历史情况 

1、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为瞿姣持股 50%、瞿丹持股 50%，位于张家港保税区

石化交易大厦 507-5 室，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其中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

证所列项目经营）的批发，矿产品的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与贸易有关的代理业

务。 

公司综合考虑贸易商在交货数量、交货时间等方面的能力，选择了贸易商张

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氯丙烯与液体二甲胺的供应商之一，公司

自 2014 年起与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作。 

2、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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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 月 2 日，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为王金才持股 56%、王金标持股 44%，位于张家港保税

区全球通大厦 7218 室，经营范围为煤炭零售，纺织原料及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

的批发，转口贸易，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贸易，与贸易有关的代理业

务。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为施秋萍持股 60%、瞿小才持股 40%，位于张家港保税

区石化交易大厦 817-3 室，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矿产

品的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报告期内，公司原煤采购量相对较小，难以向原煤生产商直接采购，而贸易

商一般可以集合下游客户的需求集中向原煤生产商采购。因此公司选择了张家港

当地贸易商（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公司）供应原煤。公司自 2016 年起与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在 2016 年控股股东飞翔股份向

公司注入能源外供业务前，飞翔化工集中区的能源外供业务由飞翔股份运营，张

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1999 年起与飞翔股份及其前身开展合作。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的合同签订、履行、货款支付等具

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的合同签订、履行、货款支付等具体情况如

下： 

1、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

期间 
采购内容 

合同合计

约定采购

数量

（吨） 

合同合计

金额（含

税，万

元） 

对应合同合

计实际采购

数量（吨） 

实际采购金

额（不含

税，万元） 

是否正

常履行 

2017 年度 

氯丙烯 6,780.00 5,545.89 6,640.26 4,616.32 是 

二甲胺 2,640.00 1,089.78 2,446.16 884.19 是 

乙二醇丁醚 4.18 5.38 4.18 4.53 是 

冰醋酸 2.00 1.04 2.00 0.8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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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 0.56 0.52 0.56 0.38 是 

1，4-环己烷二甲醇 0.25 1.25 0.25 1.07 是 

苯乙烯 0.05 0.11 0.05 0.09 是 

2018 年度 

氯丙烯 7,110.00 6,413.66 6,872.16 5,320.90 是 

二甲胺 1,307.94 567.17 1,282.36 499.19 是 

冰醋酸 10.00 7.10 10.00 6.06 是 

2019 年度 氯丙烯 4,860.00 4,722.26 4,758.96 4,085.50 是 

2020 年

1-6 月 
氯丙烯 3,030.00 2,287.95 2,972.56 1,989.19 是 

注：因不同批次化学品存在重量差异，因此部分产品实际采购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存在微小

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本期支付金额 2,375.86 4,610.28 6,881.05 6,535.63 

期末未结算金额 -228.49 -21.34 6.67 25.79 

注：期末未结算金额为负数，为公司预付款项。 

2、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期间 采购内容 

合同合计约

定采购数量

（吨） 

对应合同合

计实际采购

数量（吨） 

实际采购金

额（不含

税，万元） 

是否正

常履行 

2017 年度 煤炭 57,000.00 57,541.74 3,847.33 是 

2018 年度 煤炭 53,000.00 56,454.87 3,803.31 是 

2019 年度 煤炭 63,000.00 66,110.02 4,475.42 是 

2020 年 1-6 月 煤炭 21,000.00 21,872.82 1,212.23 是 

注：煤炭采购合同中约定与发热量相关的价格标准，以实际数量、大卡结算，未约定合同金

额，且煤炭主要通过船只运输，无标准化包装，因此每批次煤炭与合同约定采购数量存在差

异 

报告期内，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本期支付金额 1,745.84 4,651.77 5,426.10 4,175.28 

期末未结算金额 - 3.04 344.90 809.94 

3、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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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期间 采购内容 

合同合计约

定采购数量

（吨） 

对应合同合

计实际采购

数量（吨） 

实际采购金

额（不含

税，万元） 

是否正

常履行 

2017 年度 煤炭 32,300.00 33,723.83 2,222.48 是 

2018 年度 煤炭 28,000.00 31,003.26 2,015.70 是 

2019 年度 煤炭 22,000.00 24,495.23 1,674.23 是 

2020 年 1-6 月 煤炭 11,800.00 12,197.85 699.77 是 

注：煤炭采购合同中约定与发热量相关的价格标准，以实际数量、大卡结算，未约定合同金

额，且煤炭主要通过船只运输，无标准化包装，因此每批次煤炭与合同约定采购数量存在差

异 

报告期内，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本期支付金额 1,215.51 1,491.31 2,549.04 2,767.50 

期末未结算金额 1.80 1.90 -242.84 -44.91 

注：期末未结算金额为负数，为公司预付款项。 

二、中介机构核查事项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实地走访上述供应商，了解发行人与上述供应商基本信息、合作历史、交

易情况等，取得供应商关于与发行人关联关系的说明确认文件； 

2、向公司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就发行人各报告期间的采购金额和期末

应付账款余额、预付账款余额进行了函证，确认与发行人账面记录情况是否相一

致； 

3、获取公司与上述供应商的采购合同，抽查入库单、发票以及付款单据等； 

4、查询煤炭的公开市场价格，发行人与其他供应商采购氯丙烯、二甲胺的合

同、采购价格，并与上述供应商进行比较； 

5、查阅发行人银行流水、与上述供应商的往来明细，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了解 2017 年与上述供应商进行贷款周转的原因、资金划转情况，取得并查阅了发

行人相关借款合同及相关原始凭证，检查贷款发放与偿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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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1、说明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交易的真实性、公允性 

（1）与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采购氯丙烯、

二甲胺，用于生产烯丙基类功能性单体，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此外，2017 年及

2018 年，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了少量冰醋酸、乙二

醇丁醚等基础化工原料。发行人与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采购情

况如下： 

时间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占发行人采购总额比例 

2020 年 1-6 月 氯丙烯 1,923.15 6.36% 

2019 年度 氯丙烯 4,059.04 5.42% 

2018 年度 

氯丙烯 5,378.08 7.19% 

二甲胺 499.19 0.67% 

其他 6.06 0.01% 

2017 年度 

氯丙烯 4,710.93 8.02% 

二甲胺 908.54 1.55% 

其他 6.96 0.01% 

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氯丙烯、二甲胺的价格与

其他供应商之间的比较情况如下： 

①氯丙烯 

单位：吨、万元、元/吨 

2020 年 1-6 月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 

单价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2,885.60 1,923.15 52.07% 6,664.65 

2 滨州市沾化区鑫骏化工有限公司 1,505.88 1,008.39 27.30% 6,696.36 

3 东营大地硅业有限公司 1,065.00 714.99 19.36% 6,713.53 

4 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9.82 46.85 1.27% 7,831.86 

小 计 5,516.30 3,693.39 100.00% 6,695.40 

2019 年度 

序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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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单价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4,727.76 4,059.04 51.68% 8,585.55 

2 东营大地硅业有限公司 2,525.26 2,181.13 27.77% 8,637.24 

3 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102.82 1,513.23 19.27% 7,196.18 

4 滨州市沾化区鑫骏化工有限公司 122.14 100.51 1.28% 8,229.28 

小 计 9,477.98 7,853.91 100.00% 8,286.48 

2018 年度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 

单价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6,931.86 5,378.08 67.78% 7,758.50 

2 东营大地硅业有限公司 3,028.76 2,305.13 29.05% 7,610.81 

3 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46.12 250.96 3.16% 7,250.61 

小 计 10,306.74 7,934.17 100.00% 7,698.04 

2017 年度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 

单价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6,847.12 4,710.93 71.77% 6,880.16 

2 山东海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364.44 1,479.67 22.54% 6,258.01 

3 东营大地硅业有限公司 493.32 373.58 5.69% 7,572.82 

小 计 9,704.88 6,564.18 100.00% 6,763.79 

②二甲胺 

单位：吨、万元、元/吨 

2018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单价 

1 宿迁新亚科技有限公司 3,007.82 1,151.30 41.72% 3,827.68 

2 常州市聚丰化工有限公司 2,796.40 1,075.07 38.96% 3,844.48 

3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282.36 499.19 18.09% 3,892.76 

4 沧州临港友谊化工有限公司 88.30 33.96 1.23% 3,846.15 

小计 7,174.88 2,759.52 100.00% 3,846.09 

2017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单价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2,535.21 908.54 40.25% 3,583.70 

2 宿迁新亚科技有限公司 2,662.70 859.33 38.07% 3,2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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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沧州临港友谊化工有限公司 1,413.24 451.15 19.99% 3,192.30 

4 常州市聚丰化工有限公司 90.78 38.41 1.70% 4,230.77 

小计 6,701.93 2,257.43 100.00% 3,368.32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氯丙烯、二甲

胺的价格与其他供应商之间不存在较大差异，采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2）与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

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煤作为能源外供业务的原材料，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与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

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元/吨 

时间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煤炭采购

比例 
采购单价 

2020

年 1-

6 月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42.30 51.97% 621.27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75.58 36.24% 599.00 

2019

年度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789.04 69.26% 682.78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18.44 27.76% 690.22 

2018

年度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269.68 67.82% 683.81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6.05 32.18% 648.66 

2017

年度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273.89 58.35% 656.76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337.21 41.65% 665.70 

公司向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采购煤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的比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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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报告期内，由于发行人煤的采购价格为到货价（包括运输费用），因而采购单

价高于秦皇岛动力煤报价，考虑运输、装卸等费用后，发行人向张家港保税区久

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煤的价格与市场

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采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2、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对三家公司的实地走访、查阅三家公司的工商信息、发行人及三家公司

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除正常业务结算外，存在为了满足贷款银

行受托支付的要求，将借款资金先支付上述三家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在收到贷款

后即将贷款转回至公司账户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银行 
贷款周转金

额（万元） 

贷款发放日

期 

供应商转回

日期 
受托支付对象 

中国农业银行

张家港分行 

2,500 2017/11/16 2017/11/16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50 2017/11/20 2017/11/21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张家

港分行 
1,000 2017/12/22 2017/12/25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张家

港分行 
2,500 2017/11/13 2017/11/14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生产需求进行采购，所支付的采购款批

次多、频率高。在商业银行受托支付的管理要求下，贷款发放的时间、金额等与

发行人实际应向供应商支付采购款存在不匹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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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及 2018 年，发行人向配合贷款周转的供应商的采购金额与贷款周转

金额相匹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贷款周转金额 2017年度采购金额 2018年度采购金额 

1 
张家港保税区双祺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 5,626.43 5,883.33 

2 
张家港保税区久昌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 3,273.89 4,269.68 

3 
张家港保税区泽元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1,250 2,337.21 2,026.05 

注：上述采购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与三家公司不存在其他与正常业务结算无关的资金往

来情况。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交易真实，价格公允，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报告期内，除 2017 年发行人与三家公司曾发生贷款周

转的资金往来外，发行人与三家公司不存在其他与正常业务结算无关的资金往来

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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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

签章页）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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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本回复中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熊益新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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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蔡福祥  时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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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

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马  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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